
問
題
一
:

我
是
一
個
農
民
，
我
的
土
地
一
部
分
自
己
在
耕
，
一
部
分
是
個
農
在
耕
，
今
天

多
是
個
曲
展
，
故
府
卻
要
用
三
分
之
一
的
公
告
現
值
來
收
回
這
些
農
地
;
台
灣
現
在
的
個
農
約
有
六
萬
五

千
戶
，
這
個
問
題
要
如
何
解
決
?
未
來
企
業
家
在
考
量
投
資
報
酬
率
的
情
況
下
，
會
願
意
把
曲
厲
地
拿
來

耕
作
嗎
?

問
題
二
.. 

如
何
利
用
農
地
作
農
用
或
是
開
發
其
他
用
途
?
此
外
我
希
望
政
府
能
讓
資
訊
公
開
透
明
化
，
也
能

夠
讓
農
民
參
與
意
見
表
達
，
否
則
政
策
就
容
易
被
質
疑
，
讓
人
以
為
那
只
是
政
府
或
與
利
益
團
體
之
間

的
得
失
分
配
而
己
，
並
沒
有
辦
法
真
正
照
顧
農
地
所
有
人

。

農
業
的
，
大

經
濟
與
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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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金
鸚
答

•• 

我
完
全
贊
成
有
關
政
策
方
面
，
應
該
跟
農
民
充
分
溝
通
，
因
為
目
前
很
多
農
民
要
求
可
發
展
區
，
農

地
釋
出
方
案
應
該
適
合
於
所
有
的
土
地
，
目
前
修
法
方
向
也
是
朝
不
分
區
這
樣
方
向
，
其
實
我
覺
得
是
因

為
農
氏
沒
有
得
到
充
分
的
資
訊
，
因
為
如
果
說
不
分
區
的
話
，
就
像
剛
才
彭
主
委
所
講
的
就
是
回
歸
到
區

域
計
畫
法
，
其
實
就
是
回
歸
到
原
來
的
制
度
，
不
但
這
樣
而
已
，
現
在
又
加
了
一
個
農
地
審
議
委
員
會
，

比
以
前
的
區
域
計
畫
法
更
嚴
，
以
前
只
是
根
據
區
域
計
畫
法
來
作
，
本
來
區
域
計
畫
法
就
有
九
個
分
區
，

我
舉
個
例
，
像
台
南
區
的
立
委
也
來
跟
我
溝
通
希
望
不
要
分
區
，
他
們
不
要
分
區
的
意
思
就
是
，
台
南
縣

的
農
地
也
可
以
來
透
過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，
可
是
台
南
縣
的
土
地
大
部
分
是
水
田
，
都
是
在
特
定
農
業
區
裡

面
，
如
果
又
講
說
回
歸
區
域
計
畫
法
，
特
定
農
業
區
要
管
得
很
嚴
，
農
民
也
不
知
道
，
所
以
就
提
出
申

請
，
大
家
合
起
來
提
出
申
請
，
顯
然
審
議
委
員
會
准
跟
不
准
，
我
想
都
是
一
個
很
頭
痛
的
問
題
，
因
為
如

果
准
的
話
，
其
他
的
地
方
在
特
定
農
業
區
提
出
申
請
，
你
也
是
要
准
，
所
以
最
後
可
能

變
成
是
有
辦
法
的

准
，
沒
有
辦
法
的
不
准
，
你
說
這
個
審
議
過
程
裡
函
，
到
底
是
要
公
開
還
是
要
祕
密
，
我
是
認
為
應
該
愈



透
明
愈
好

可
是
最
後
我
比
較
煩
惱
的

就
是
可
能
也
無
法
非
常
的
公
開

所
以
我
是
認
為

' 
要
讓
農
民

。

' 

' 

知
道
農
地
釋
出
方
案
目
前
已
經
是
執
行
了
兩
年
半

但
是
在
國
土
公
開
計
畫
法
還
沒
有
通
過

' 
所
以
這
兩

' 

年
半
的
執
行
就
是
用
區
域
計
畫
法
這
套
東
西
在
做

。

我
們
是
希
望
能
夠
透
明
公
開
並
且
讓
市
場
機
制
能
夠

t 

運
作

可
是
以
目
前
的
修
法
方
向

市
場
機
制
是
沒
有
辦
法
加
以
運
作

，
就
是
說
舊
有
的
問
題
在
未
來
還

' 

' 

是
存
在
的
。

4 

最
後

就
是
建
農
舍
的
問
題

' 

在
其
他
的
國
家
，

像
在
荷
蘭
的
話

個
農
家
平
均
是
三
十
公
頃

一

' 

' 

' 

在
三
十
公
頃
的
土
地
上
面
去
建
農
舍
的
問
題

恩
仇
尸
丘lh
叫d

os
---
,z 

個
曲
辰
{
來公
頃
建
農
舍
的
問
題
完
全
不

樣

一

一

一

' 

' 

因
為
三
十
公
頃
你
就
不
去
管
制
他

因
為
他
不
可
能
去
建

一

個
三
十
公
頃
的
農
舍
啦
!
如
果
說
只
有
兩
分

' 

也
，
句
舌

ι
J

，

F叫
‘

-
-
F
O

每
個
人
只
有
兩
分
地

三
分
地

你
叫
他
建
農
舍
又
非
農
民
可
以
買

' 
現

我
看
會
天
下
大
亂

、

' 

' 

' 

t 

在
法
通
過
以
後

買
的
農
地
就
不
能
建
農
舍

' 

台
灣
的
人
民
很
聰
明
啦

也
就
是
說
非
農
民
要
買

一

個

別

' 

' 

} 

1 

墅
很
簡
單
嘛

你
建
好
了
以
後

跟
你
打
契
約

我
們
兩
個
再
來
過
戶

我
們
只
能
說
拭
目
以
待

' 
看
這

' 

' 

' 

' 

種
情
況
多
不
多

我
基
本
上
是
很
煩
惱
這
樣
的
事
情

。

' 

經
濟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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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
I 

f 

A 

f 

f 

' i 
t 

彭
作
奎
答
•. 

4 

t 

剛

才
一

位
先
生
講

' 
政
策
本
來
就
是
溝
通

' 
任

f可

一

項
政
策

' 
假
如
說
不
能
實
行
那
都
是
空
的

' 
所

以
我
基
本
上
完
全
同
意

。

所
以
我
很
願
意
來
參
加
這
活
動

' 
希
望
未
來
時
報
文
化
基
金
會
還
有
這
種
的
機

t 

』

f 

f 

』

t 

t 
f 
s 
t 

t 
s 

' 

合

日

' 
我
更
願
意
來
把
我
們
的
土
地
政
策
來
向
各
位
說
明

。

我
想
土
地
應
該
多
功
能

' 
可
以
做
農
業
生
產

' 

也
可
以
做
建
地
;

可
以
做
很
多
用
地

' 
也
可
以
做
生
態

' 
但
是
任
何
一

項
政
策

' 
要
讓
這
些
人
全
部
都
能

2 

』

t 

』

f 
? 

4 

夠
滿
足

' 
事
實
上
非
常
的
難

' 
只
要
我
說
農
地
釋
出
多

一

安品

呢

' 
這
環
保
問
題
出
來
了

' 
假
如
說
工
商

' 

f 

a 
t 

業

' 
怎
麼
不
釋
出
呢
?
政
策
不
是
從
學
術

E
E
G
-
F
D
O可以
去
了
解
的

' 
這
東
西
難
就
難
在
這
裡

' 
因

為

多
功
能

、

多
價
值

' 
因
此
政
丹
東
上
' 
這
個
刀
子
要
砍
下
去
時

' 
已
經
不
是
在
談
理
論

' 
一

定
有
人
反
對

' 

s 
t 

f 

t 
g 

一

定
有
人
贊
成

' 
因
此
要
讓
每
個
人
都
滿
足
是
不
可
能
的
事

。

因
此
拿
捏
住
我
的
農
業
發
展
的
方
向
在
哪

1 

子里

' 
由
這
個
大
方
向
底
下

' 
能
夠
支
援
我
們
的
經
濟
發
展

' 
又
能
夠
把
土
地

為
農
地
的

' 
拉
此
明
J
ι九
Z
J
Z
J

f
t
t
n們H
﹒-
0小
4
U
Ar4
M
A
F

自

的
落
實

' 
這
就
是
我
們
努
力
的
方
向

。

I 

S 
S 

' 

1 

我
自
己
本
身
是
學
水
土
保
持
的

' 
我
對
土
壤
問
題
非
常
的
重
視

' 
現
在
是
林
正
方
教
授
正
在
做
土
壤



的
規
劃
，
我
們
很
希
望
從
土
壤
的
特
性
來
規
劃
真
正
能
夠
發
展
農
作
物
的
土
地
，
通
地
過
做
，
接
下
來
氣

溫
、
坡
度
等
等
我
們
都
能
規
劃
下
去

。

我
很
希
望
大
家
，
在
我
們
農
地
開
放
買
賣
以
後
，
農
業
是
運
用
高

科
技
，
而
且
先
進
國
家
也
這
樣
做
，
在
某
種
程
度
保
護
底
下
，
讓
農
業
是
有
利
潤
的
，
不
要
變
成
一
直
靠

主
川
L

白

3

、

q
f
n
u
h
‘

三
七
五
減
租
條
例
這
部
分
，
各
位
農
民
朋
友
，
我
覺
得
這
是
兩
件
事
情
，
因
為
三
七
五
減
租
條
例
，

是
屬
於
內
政
部
在
主
管
，
是
屬
於
地
榷
的
部
分
，
我
們
有
地
權
、
有
地
用
、
有
地
稅
，
還
有
土
地
登
記
，

這
部
分
都
有
各
個
單
位
去
做
的

。

農
委
會
是
負
責
土
地
利
用
這
個
部
分
，
所
以
站
在
這
立
場
，
我
們
很
誠

意
的
，
就
是
三

七
五
減
租
條
例
對
我
們
來
講
，
要
促
成
小
地
主
大
個
農
的
當
中
有
妨

礙
作
用
，
因
此
這
次

農
發
條
例
修
正
當
中
，
我
們
把
它
凍
結
掉
了
，
但
是
以
前
所
發
生
的
問
題
，
一
定
要
你
們
自

己
地
主
跟
個

農
去
解
決
，
這
是
內
政
部
在
主
管

。

我
希
望
在
農
發
條
例
通
過
以
後
，
未
來
在
土
地
租
貨
市
場
不
要
受
到

三
七
五
減
租
條
例
的
限
制
，
否
則
現
在
土
地
交
稅
，
要
擴
大
農
場
經
營
規
模
，
擴
大
農
場
經
苦
規
模
我
們

已
經
實
施
了
，
我
們
還
有
設
立
基
金
，
我
們
的
耕
地
面
積
不
但
擴
大
反
而
縮
小
，
因
為
大
家
是
有
土
斯
有

經
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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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
土
地
不
願
意
把
它
釋
出
來
，

因
此
為
什
麼
我
九
許
分
割

' 

要
把
它
變
成
五
公
頃
啊

R

尸
田
間
-
7可
』
陣
叮3

月

J
I

乏
真
呼

' 

' 

' 

就
是
說
我
們
過
去
是
要
五
公
頃
以
上
才
能
分
割

現
在
有
幾
塊
地
走
五
公
頃
的
?
根
本
沒
有

' 
所
以
今
天

' 

1 

s 

t 

大
家
為
什
麼
兄
弟
閱
牆

這
都
是
因
為
土
地
不
能
分
割

' 
地
權
不
清
楚

祖
業
共
產

拿
刀
殺
人

' 
戶斤
以

、

、

' 

1 

, 

t 

s 
o 

4 

我
們
這
次
把
分
割
的
問
題
解
決

這
是
小
地
主
大
個

，
但
是
我
們
希
望
所
有
權

變
小
，
但
是
經
營
權
擴
大

' 

自

1 

區-
1iX. 

因
此
三
七
五
租
條
例

' 

定
要
凍
結
掉

否
則
大
家
土
地
就
是
O
己
的
。

戶
。
的
。

呵
。『切
〈
O
門
，

一
冉
一
祖

一

『
G
D
【m
H}
自
己
已

' 

s 

就
是
我
們
所
怕
的

所
以
大
家
為
什
麼
不
願
意
租
寧
可
讓
它
荒
廢
，

也
不
願
意
租
給
人
{
來
，
所
以
三
七
五

。

h 

t 

t 

f 

' 

租
條
例
要
凍
結
掉

然
後
讓
土
地
利
用
能
夠
活
化

' 
所
以
我
們
共
同

所
以
我
想
土
地
的
問
題
非
常
複
雜

' 

' 

E 
f 

: 

s 

來
努
力

我
並
沒
有
忽
略
說
個
農
是
所
謂
農
業
的
人

所
以
你
為
什
麼
不
把
地
主
弄
出
去

' 
這
個
事
情
是

。

' 

i 

t 

' 

你
們
雙
方

包
括
內
政
部

而
不
能
用
政
府
的
法
令
來
干

應
該
共
同
來
解
決

這
是
屬
於
私
的
行
為

' 

' 

' 

' 

t 

S 

P 

$ 

9 

。

預

或
者
來
強
制

我
們
農
委
會
站
在
土
地
利
用
的
立
場

' 
我
們
把
它
凍
結

這
東
西
我
們
不
能
做
的

' 

' 

' 

' 

活
化
我
們
使
用
權
的
交
換

以
上
做
個
說
明
請
大
家
指
教

有
農
業
問
題
隨
時

而
不
是
所
有
權
的
擴
大

。

' 

' 4 

, 

h 

歡
迎
到
農
委
會
來
，

我
們
是
非
常
開
放
的

共
同
來
討
論

。

' 


